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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已开展监

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孟心然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

历附后）。

孟心然女士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二届监事会一致，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届监事会起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3日

孟心然女士简历

孟心然女士，199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2012年9月至2016年6月，

就读中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就读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19年5月入职上海谊众，任人力资源部副经理；2020年3月至今，任公司人力

资源部副经理，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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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了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以及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非职工代表监事将于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主任委员、监事会主席；聘

任了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了周劲松

先生、孙菁女士、李端先生、杜学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胡改蓉女士、熊焰韧女士、

孙春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4名非独立董事与3名独立董事将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2）。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周劲松先生担任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同时选举产生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具体情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周劲松 周劲松、李端、孙春萌、胡改蓉、熊焰韧

提名委员会 胡改蓉 胡改蓉、周劲松、孙春萌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熊焰韧 熊焰韧、李端、胡改蓉

审计委员会 熊焰韧 熊焰韧、孙春萌、孙菁

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

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熊焰韧女士为会计学专业人士。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

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采用累计投票制的方法选举潘若鋆女

士、韩宝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于2023年5月11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

与会职工代表投票，选举孟心然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潘若鋆女士、韩宝惠先生、孟心

然女士将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职工代

表监事孟心然女士简历附后。

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2）。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上海谊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潘若鋆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第二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同意聘任周劲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李端先生、张文明先生、孙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

方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张芷源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张文明先生、方舟先生、张芷源女士简历附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同意聘任周若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周若文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六、部分董事、监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张立高先生、薛轶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武斌先生不再担任公

司监事。 公司对上述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和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七、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21-37190005

传真：021-37190005-8037

邮箱：Info@yizhongpharma.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仁齐路79号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附件：

孟心然女士，199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2012年9月至2016年6月，

就读中南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7年6月至2018年12月，就读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人力资源

管理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19年5月入职上海谊众，任人力资源部副经理；2020年3月至今，任公司人力

资源部副经理，职工代表监事。

张文明先生，1984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中级工程师。 2001年9月

至2005年6月，就读于河南大学药学院药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11年2月至2013年3月，就读于华东理

工大学药学工程专业，获得硕士学位。 2005年7月至2013年5月，先后任职河南新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工

艺员、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管理部部长；2015年2月至 2016年5月，任职科丝美诗（中

国）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2016�年 6�月至 2022�年 2�月，任职发行人医学市场部经理。 2022�年

2�月 7�日至今，任职公司副总经理、医学市场部经理。

方舟先生，198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3年7月至2018年5月，任

职歌佰德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18年6月至今任职上海谊众办公室主任。 2020年3月至今任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张芷源女士，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2013年毕业于

云南大学财务管理专业，获学士学位；2023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会计专业，获硕士学位。 2016

年7月入职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会计、财务部副经理；2022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

监。

周若文先生，199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8年9月入职上海谊

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董事长秘书；2020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长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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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奉贤区仁齐路79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0,059,98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0,059,9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58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0.58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周劲松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和

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方舟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4、 副总经理张文明先生、财务总监张芷源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041,509 99.9769 18,477 0.023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041,509 99.9769 18,477 0.023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周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4,595,488 93.1744 是

3.02

关于选举孙菁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4,595,486 93.1744 是

3.03

关于选举李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4,595,485 93.1744 是

3.04

关于选举杜学航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4,595,487 93.1744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胡改蓉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9,981,187 99.9015 是

4.02

关于选举熊焰韧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9,981,187 99.9015 是

4.03

关于选举孙春萌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9,981,187 99.9015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潘若鋆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79,981,088 99.9014 是

5.02

关于选举韩宝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79,981,088 99.9014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01

关于选举周劲松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947,616 76.6595

3.02

关于选举孙菁女士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947,614 76.6595

3.03

关于选举李端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947,613 76.6595

3.04

关于选举杜学航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7,947,615 76.6595

4.01

关于选举胡改蓉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333,315 99.6634

4.02

关于选举熊焰韧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333,315 99.6634

4.03

关于选举孙春萌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333,315 99.6634

5.01

关于选举潘若鋆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23,333,216 99.6630

5.02

关于选举韩宝惠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

议案。

23,333,216 99.663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01、3.02、3.03、3.04、4.01、4.02、4.03、5.01、5.0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锋、胡冰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23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91� � � � �证券简称：上海谊众 公告编号：2023-038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23年5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周劲松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讨论

和表决，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在公司的创立与经营过程中，周劲松先生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诚信勤勉，为公司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认为周劲松先生在公司核心产业领域上具有充分的经验，具有丰富的经济理

论知识、管理知识及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具备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同意

选举周劲松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在公司历年的经营与发展过程中，周劲松先生充分发挥了其较强的经营管理职能与领

导能力，取得了优秀的经营业绩。 公司认为周劲松先生在公司核心产业领域上具备充分的经验，具备丰

富的经济理论知识、管理知识及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具备担任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资格，董事会同意聘

任周劲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在公司历年的经营与发展过程中，李端先生、孙菁女士、张文明先生充分发挥了其较强

的经营管理职能与领导能力，取得了优秀的经营业绩。 公司认为上述三名候选人具有一定年限的企业管

理经历，精通本行，具有调动员工积极性、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协调各种内外关系和统揽全局的能力，

具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董事会同意聘任李端先生、张文明先生、孙菁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5、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方舟先生在历年的工作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忠诚地履行职责，展现了良好的

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公司认为方舟先生具备丰富的财务、税收、法律、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具

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职业道德，取得了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董事会同意聘任方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6、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在历年的工作中，张芷源女士参与公司财务战略制定、主持公司财务规划的实施，进行

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 公司认为张芷源女士具有丰富的财税、金融、法律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

独立性、主动性，能够承受较大的工作压力，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强的领导力，具备

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任职资格。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芷源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7、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认为：在历年的工作中，周若文先生在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秘书的领导下，严格遵照《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协助董事会秘书全面负责公司信息披露，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的召开与文件整理，维护投资者关系等证券事务相关的工作。 周若文先生持有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周若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91� � � � �证券简称：上海谊众 公告编号：2023-039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

2023年5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3年5月12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潘若鋆女士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关于选举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同意选举潘若鋆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为自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谊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1338� � � � � � � � � �证券简称：永顺泰 公告编号：2023-022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2日（星期五）下午15: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2日上

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2023年5月1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华西街1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荣利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2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21,052,29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890%。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1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11,768,144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38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284,1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04%；

（3）中小股东出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574,06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16%。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郭曦律师、钟益鸣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予以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8,5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3,2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弃权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表决结果为

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8,5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3,7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570,366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1%；反对3,7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8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表决结果为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571,766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1,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500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571,766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2,3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中

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1,8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弃权50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表决结果为

通过。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62,571,766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3%；反对1,800股，占参加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500股，占参加会议

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提案为股东大会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321,049,993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3%；反对2,300股，占参加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7%；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表决结果为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郭曦律师、钟益鸣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粤海永顺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粤海永顺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16� � �证券简称：方大炭素 公告编号：2023-042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方大炭素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3,615,1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83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党锡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采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272,216 99.5943 6,144,800 0.3929 198,146 0.0128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272,216 99.5943 6,144,800 0.3929 198,146 0.0128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272,216 99.5943 6,144,800 0.3929 198,146 0.0128

4.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076,083 99.5817 6,537,979 0.4181 1,100 0.0002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272,216 99.5943 6,144,800 0.3929 198,146 0.0128

6.议案名称：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272,216 99.5943 6,144,800 0.3929 198,146 0.01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7,272,216 99.5943 6,144,800 0.3929 198,146 0.0128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和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27,190,380 97.6704 36,423,682 2.3294 1,100 0.0002

9.议案名称：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7,989,943 97.0820 45,529,117 2.9117 96,102 0.00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0,722,462 91.5364 6,537,979 8.4621 1,100 0.0015

6 2022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70,918,595 91.7902 6,144,800 7.9532 198,146 0.2566

7

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70,918,595 91.7902 6,144,800 7.9532 198,146 0.2566

8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和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40,836,759 52.8552 36,423,682 47.1433 1,100 0.0015

9

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

供担保的议案

31,636,322 40.9470 45,529,117 58.9285 96,102 0.12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律师、侯阳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63� � � �证券简称：皖维高新 公告编号：临2023-016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18 － 2023/5/19 2023/5/19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21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159,249,374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323,887,406.1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18 － 2023/5/19 2023/5/19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

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 由本公司自行派

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

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元，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上市公司，上市公司

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执行，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元。

（4）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13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

民币0.1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皖维高新证券部

联系电话：0551-82189294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2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2023－02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选举叶映兰女士为本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叶映兰女士的监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保监会” ）核准。

叶映兰女士简历如下：

叶映兰女士，1974年10月出生。 自2020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基金销售管理部总经理。 叶女士1999年加入本公司，

2009年至2019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

经理。 叶女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叶映兰女士将与本公司订立服务合约，任期自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监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直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时

为止，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职工代表监事薪酬按照本公司相关薪酬管理办法并参照其职务及职责而确定。叶映兰女士作为本公司职工代表监

事，将不会在本公司收取任何监事袍金，而是依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管理职位取得相应薪酬，包括基本薪酬、绩效薪酬、

奖金和福利。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叶映兰女士在过去三年内并无在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没有在本公司或其任何子

公司担任任何其他职务，与本公司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或控股股东概无任何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叶映兰女士没有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公司法》或《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亦没有任何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815� � � � � � � � �证券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2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履行利润补差承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厦工股份” ）的控股股东厦门海翼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翼集团” ）于2023年5月12日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差款226,324,536.04元（人民币，

下同）。 控股股东的利润补差承诺履行完毕。

一、关于控股股东利润补差承诺的概述

公司2019年11月披露《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重整

计划》的“预期盈利能力” 部分载明：“通过上述多种措施对厦工股份进行提质增效，控股股东承诺自

2020年开始未来三年累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4亿元，差额部分由控股股东补足。 ”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审计报告，公

司2020-2022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合计为173,675,463.96元，三年累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低于4亿元的差额部分为226,324,536.04元。

海翼集团2023年4月27日向公司发出《关于履行利润补差承诺的函》，确认将于公司2022年年报

披露后10个工作日内向公司补足利润差额226,324,536.04元。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的

《厦门厦工机械股价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履行利润补差承诺的公告》。 公司2022年年报于2023年4

月28日披露。

二、控股股东履行利润补差承诺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收到海翼集团支付的利润补差款226,324,536.04元。

公司控股股东海翼集团已履行完毕利润补差承诺。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5178� �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2023-043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杨耀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2,905,76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13.00%。 本次股份质押后，杨耀华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25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9.6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6%。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3年5月12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杨耀华通知，获悉其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杨耀华 否 1,250,000

无限售流

通股

否 2023-05-11 2026-04-24

北京中关村科

技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9.69% 1.26%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 1,250,000 - - - - - 9.69% 1.26%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杨耀华 12,905,760 13.00% 0 1,250,000 9.69% 1.26% 0 0 0 0

合计 12,905,760 13.00% 0 1,250,000 9.69% 1.26% 0 0 0 0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1686�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友发集团 公告编号：2023-049

债券代码：113058� � � � � � � � � � � � � � � �转债简称：友发转债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

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5月8日，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要求，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5月8日）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前十

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李茂津 275,358,000 19.25

2 徐广友 96,255,000 6.73

3 尹九祥 92,496,000 6.47

4 陈克春 58,677,000 4.10

5 陈广岭 56,490,000 3.95

6 刘振东 53,229,000 3.72

7 于洪岺 46,868,500 3.28

8 朱美华 45,768,100 3.20

9 韩德恒 27,749,000 1.94

10 边刚 26,338,600 1.84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

（%）

1 韩德恒 27,749,000 4.93

2 陈自林 21,520,900 3.82

3

锦绣中和（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和资本共赢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229,129 3.77

4 张德刚 18,861,000 3.35

5 王亮 13,170,000 2.34

6 顾金海 11,196,400 1.99

7 周克义 11,095,000 1.97

8 朱如俊 9,495,625 1.69

9 李茂学 9,305,200 1.65

10 王文安 8,382,000 1.49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69�证券简称：安阳钢铁 编号：2023-023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南辖区上市公司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公司

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18日（周四）下午16:00-17:20

●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8日披露了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

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等情况， 公司决定于2023年 5月18日参加在全景网举办的 “真诚沟通传递价值” 河南辖区上市公司

2023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公司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活动。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18日（周四）下午16:00-17:20

（二）会议召开地点：“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程官江、独立董事胡卫升、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徐静、董事会秘书郭成许。（如有特殊

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3年 5月18日（周四）下午16:00-17:20，通过“全景·路演天下”（网址：

http://rs.p5w.net），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通过互动平台与投资者进行网络沟通交流。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16日（周二）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

邮箱（aygtdb312@126.com），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372-3120175

邮箱：aygtdb312@126.com

特此公告。

安阳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300648� � � � � � � �证券简称：星云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1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持股5%以上股东

汤平先生的通知，获悉汤平先生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展期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日

期

展期后质

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汤平 否 6,510,000 59.59% 4.41%

是（高管

锁定股）

否

2022年5

月11日

2023年5

月11日

2024年5

月11日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个 人 资

金需 求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汤平先生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如下：

股东

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展期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展期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汤平 10,924,137 7.39% 6,510,000 6,510,000 59.59% 4.41% 6,510,000 100% 1,683,103 38.13%

注：上述限售股为高管锁定股。

三、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汤平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未来股份变动如

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


